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61号
当事人：三农科技（秦皇岛）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1MA0F2KH712；
住所（住址）：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道6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徐国瑞；
身份证号码：21022219**********。
2026年5月12日，本局两名执法人员联合河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秦皇岛分院（以下简称特检院）工作人员对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道6号的经营场所进行了检查，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张某全程配合检查。经查，该公司1号车间一台起重机械（产品编号：DA-J-2017017, 使用登记证号：起冀KFQ00930）遥控器急停开关失效，且正在使用，特检院依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判定该隐患属于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未消除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继续使用，我局依法对上述一台起重机械进行了现场查封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为三十日，并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26日前完成整改。
经调查：该设备产权单位为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025年6月5日，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当事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包括1间办公室、1号车间南跨3台起重机械，租期2年，租金25000元每年，合同中约定，设备日常操作、管理、维护保养、安全运行责任由当事人承担。在该台设备5月份的日管控记录、周排查记录中，2026年5月6日-5月8日有急停开关失效记录，且5月9日-5月10日仍有使用记录。2026年5月20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了问题隐患整改报告及采购新遥控器合同，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复查确认问题已经整改完成，对该台设备予以解封。以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田某签字盖章确认的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2.当事人为授权委托人田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受托人田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了受托人自然人身份信息以及当事人授权委托的真实性以及委托权限等相关事项。 
3.对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营场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一份；隐患排查过程录像一份；对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人孙某某所做询问笔录一份；对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田茁所做询问笔录一份；当事人盖章确认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发票各一份；当事人盖章确认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复印件一份；特检院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证明一份；当事人盖章确认的一台起重机（产品编号：DA-J-2017017, 使用登记证号：起冀KFQ00930）2026年5月4日-5月10日管控、周排查记录一份；证明了当事人未消除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继续开展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等相关事项。
4.《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物清单、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我局对秦皇岛三农现代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特种设备实施查封行政强制措施以及责令整改等相关事项。
5.《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一份；当事人提交的整改报告一份；采购遥控器合同一份；执法人员现场复查报告一份；《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一份；证明当事人已对问题整改完成，我局对当事人使用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特种设备予以解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方可继续使用。”的规定，属于未消除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未消除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当予以行政处罚。鉴于当事人使用上述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起重机械时间较短，且未造成人身、财产受损。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予以从轻行政处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经综合考量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二）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三）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消除事故隐患，并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壹仟元整（31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 （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翠岛大街1号）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七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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